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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今日聊城 C05

处罚大限到，有的楼盘不理会，房产中介没动静

一房一标价执行遇阻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谢晓丽

按聊城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会议定下的时间
表，六月下旬前，房地产企
业和中介公司均要一次性
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
房屋的价格，如果不按照

要求明码标价，一套住房
罚款 5000 元。如今大限已

到，记者在城区走访发现，

有的在售楼盘不按规定执
行，房产中介则没动静。

22 日，记者走访市区 5 家在

售楼盘发现，一家楼盘电子显示
屏标注的信息较全，并滚动显示；

一家在显著位置标注了在售房
源、户型和价格；一家在不起眼的

位置标注了价格，市民较难发现；

还有两家则没有标注在售房源的

信息。

在金柱·月亮湾售楼中心，记

者在大厅南侧的滚动显示屏上看

到，在售房源的套数、楼栋、户型、

套内面积、分摊面积、销售单价及

总价等都有标注。售楼中心经理

说，自国家出台政策便及时公布

了这些信息。“信息起初在展板上

公布，后来又制作了电子显示屏，

各种房源一目了然，以方便市民

选购。”

在柳园路一售楼处，记者转

了一圈也没找到明码标价信息。

对于商品房要明码标价，工作人

员说：“我们都标了，有专门的

价格表，但不是对外公开，不一
定全让客户看。一般是客户相中

哪套房，我们说哪套房的信

息。”

振兴路上的一家售楼处仅制

作了几张图纸，贴在一个角落

里。记者注意到，很少有购房者

注意到这几张图纸，根本不知道

那里贴的是什么。记者过去查看，

发现上面仅标注了价格、面积等

几项信息。

聊城市物价局的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在商
品房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放置标
价牌、价目表或价格手册，有条件
的可同时采取电子信息屏、多媒体
终端显示或电脑查询等方式，商品
房销售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
全，标价内容一致、真实明确、字迹
清晰、标示醒目。

记者在聊城市物价局监制的
聊城市商品房预(销)售明码标价牌
(表)中看到，需要公开标示的内容
包括，销售楼盘名称、本期销售房
源总数、开发销售商、栋号、单元、

楼层、房号、户型、层高、面积(包括
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分摊面积)、

销售单价、销售总金额、实际成交
金额等。

格政策链接

在售房屋

标明价格对外公开

相对于售楼处来说，房产中

介情况更糟。

22 日，记者走访了花园路、

柳园路、卫育路、振兴路等路段上

的 10 余家房产中介，发现一些在

售房源的楼盘名称、建筑面积、车

库、有无房产证、销售价格等贴在

墙上。但根据相关细则，销售存量

房、二手房的，应标示房源的具体

区域位置、土地使用起止年限、结

构、户型、建筑面积、销售价格、代

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没人通知我们明码标价的

事。”卫育路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

人员陈先生说，从一开始经营房
产中介公司，他就这样公示信

息，对于“明码标价”的规定几

乎一无所知。当问及这些房屋是
否全部在售时，他迟疑了一下

说，也不一定，可能有些房屋已

经销售出去，但房东不告诉，他

也不知道。

在记者走访的房产中介中，

绝大多数都和陈先生的情况差不
多。也有些房产中介公司虽然知

道“明码标价”的事情，但不知

道具体怎么标。柳园路上的李先

生说，他标注价格并不是因为有

什么规定，而是原来怎么样现在

还是那样标，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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